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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解禁的核查意见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统称“保荐机构”）

作为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泸州老窖”、“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

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对泸州老窖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上市流通情况进行

了核查，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概况及后续股本变化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218 号）核准，公司于 2017 年 8 月非公开发行

62,500,000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发行价格为 48.00 元/股。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发行对象及限售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发行对象 获配股数（股） 限售期（月） 

1 泸州酒业投资有限公司 4,166,666 36 

2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1,874,999 12 

3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6,666,666 12 

4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583,333 12 

5 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6,666,666 12 

6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083,333 12 

7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458,337 12 

合计 62,500,000 -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于 2017年 8月 29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相关手续，并于 2017 年 9 月 14 日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1,402,252,476 股增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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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4,752,476 股。此后，公司总股本未再发生任何变动。 

 

二、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2018 年 9 月 14 日。 

2、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数量为 58,333,334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3.98%。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投资者为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汇添富基

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财

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共 6 家特定投资者。 

4、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

份数量（股） 

本次解除限

售股份数量

（股）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

占公司无限售条件

股份的比例 

本次解除限售

股份占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 

质押的

股份数

量（股） 

1 
易方达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21,874,999 21,874,999 1.56% 1.49% - 

2 
汇添富基金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 
6,666,666 6,666,666 0.48% 0.46% - 

3 
博时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9,583,333 9,583,333 0.68% 0.65% - 

4 
平安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6,666,666 6,666,666 0.48% 0.46% - 

5 
财通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7,083,333 7,083,333 0.51% 0.48% - 

6 
民生加银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6,458,337 6,458,337 0.46% 0.44% - 

合计 58,333,334 58,333,334 4.16% 3.98% -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相关股东承诺履行情况 

1、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东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均作出如下承诺： 

“对于本单位获购的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A 股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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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

让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 

2、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无后续追加承诺。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上述所作的承诺。 

 

四、其他事项 

1、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泸州老窖股本结构的变化情况如下表所示： 

股份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62,980,515 4.30% 4,647,181 0.32%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1,401,771,961 95.70% 1,460,105,295 99.68% 

股份总数 1,464,752,476 100.00% 1,464,752,476 100.00% 

2、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

形，公司不存在为其提供任何担保的情况。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审阅了泸州老窖相关股东出具的股份锁定承诺、公司关于本次解除

限售股份的信息披露文件、上述承诺期间内公司各期定期报告等资料，对本次解

除限售的股份数量、可上市流通数量及可上市流通时间等事宜进行了核查。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泸州老窖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解除限售数量、上市

流通时间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

股东严格履行了所作出的承诺；公司与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的信息披露真

实、准确、完整。保荐机构对于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解除限售

并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解禁

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刘之阳  余 燕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9 月 6 日 

 

 



 

（本页无正文，为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华

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解禁的

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尹利才  杜国文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9 月 6 日 

 

 




